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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维权

以案说法 法律咨询

遗失声明
▲福建连鑫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603MA2YN6K6X5）不慎遗失公
章壹枚（公章名称: 福建连鑫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蔡耀明），公章
号码：3506021009749，声明作废。

▲ 黄 木 泉（ 身 份 证 号 码 ：
350621196609126212）不慎遗失三亚市
人民医院于 2022 年 05 月 24 日开具的
海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电子），住
院号：374884（金额：13944.77元），票据
号码：0002772445，现声明作废。

▲父亲蓝水色、母亲黄艺冬不慎
遗失孩儿蓝博奕出生医学证明，出生
证编号：M350156394，现声明作废。

▲漳州市芗城区美之味蛋糕店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有效期
至 2022 年 07 月 11 日），许可证编号：
JY13506020033004，声明作废。

▲龙海区郭银玲不慎遗失第一孩
儿（曾一山）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350198419，声明作废。

▲南靖县山城镇鸿坪村不慎遗失
《福建省村集体专用收款票据》壹份，
一式叁联，纸质票号：4696852，现声明
作废。

▲ 陈 兴 明（ 身 份 证 号 码 ：
420325198406092610）不慎遗失中国人
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九医院
开具的福建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住
院号：670438，金额：15039.09元），票据
号码：211002801708，现声明作废。

▲柯少云不慎遗失福建漳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股股金
证壹本（股金 72123 股），股金账号：
9080203000101000025329，股金证号：
256983，声明作废。

原址在漳州市龙文区
步文镇后坂村后坂社房屋，

现拆迁安置于龙文区建元东路 3号龙
文花园22幢610号。今严建泰申请上述
安置房权属登记，现按漳州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要求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如有
异议，请即日起壹个月内向漳州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本人将
按规定向中心申办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严建泰
2022年7月12日

声明

编辑同志:
我女儿在一家游泳馆游泳

后，不久便出现皮肤瘙痒、红肿，
经医院诊断系染上皮肤病，花去
1300 余元医疗费用。原来，游泳
馆曾被有关部门检测出水质不
合格、细菌含有量超标等问题，
并要求停业整顿，但游泳馆为了
牟利，未作任何提示依然对外开
放。面对索赔，游泳馆以众多游
泳者中，只有我女儿一人染上皮
肤病，明显与我女儿肤质有关为
由拒绝。请问：游泳馆究竟应否
担责？

读者：杨翠珊
杨翠珊读者：

游泳馆应当赔偿。
一方面，从保护消费者权益

的角度上看，游泳馆应当担责。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规
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
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
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
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
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
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
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
害发生的方法。经营者发现其提
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
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

服务仍然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
造成危害的，应当立即向有关行
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并采
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即游泳
馆作为经营者和管理者对消费者
的安全具有保障义务。游泳馆明
知已被有关部门检测出水质存在
问题，不经整顿难以保证顾客安
全，既未明确警示潜在危险，也未
有效防止危害发生，明显违反自
身义务。而该法第四十一条指出：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
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
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治疗期间的
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
用……”即游泳馆必须对你女儿
的损害后果担责。另一方面，从侵
权责任上看，游泳馆难辞其咎。基
于水质不合格、细菌含有量超标，
游泳馆应当知道由于个体体质的
差异，抵抗力自然不尽相同，产生
的结果也并非必然一致，理应预
见进入游泳可能导致损害，却照
样营业，明显对可能出现的损害
疏忽大意或者轻信可以避免，即
存在过错。而《民法典》第六条规
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故游泳馆必须承担赔偿责
任。 ☉颜东岳

编辑同志：
我与公司的劳动合同中约

定，我完成某项科研任务后，公
司必须给我10万元奖金。我通过
加班加点如期完成，乃至交付使
用后，公司却以未经内部程序审
批为由，没有依约向我兑现奖
金。请问：如果公司没有任何理
由拒不启动内部审批程序，我能
否索要奖金？

读者：沈恋恋
沈恋恋读者：

你照样有权索要奖金。
一方面，公司违反了诚信原

则。《民法典》第七条规定：“民事
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
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其
中的诚信原则是指所有民事主体
在从事任何民事活动时，包括行
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都应
该要秉持诚实、善意、不诈不欺、
信守诺言。具体在劳动合同方面，
就是要求用人单位、劳动者在订
立、履行劳动合同中要诚实、讲信
用，不得采取欺诈行为签订劳动
合同、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劳动
合同。结合本案，公司在劳动合同
已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借口“未
经内部程序审批”拒不向你发放
奖金无疑与之相违。另一方面，公
司违反了自身的合同义务。《劳动
合同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九
条分别规定：“依法订立的劳动合

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
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
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
自的义务。”基于劳动合同就奖金
事宜有着明确约定，且该约定并
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
定，公司拒不履约无疑是错误的。
再一方面，公司必须承担不利后
果。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
成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工资总
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一）计
时工资；（二）计件工资；（三）奖
金；（四）津贴和补贴；（五）加班加
点工资；（六）特殊情况下支付的
工资。”即奖金属于工资。而《劳动
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工资分配
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
工同酬。”《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
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
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
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工资支
付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本规
定所称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劳
动合同的规定，以各种形式支付
给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即根据这
些规定，公司均有义务及时启动
内部程序进行审批，以便及时向
你支付奖金（工资），即使不启动，
至少也应当说明理由，其不能给
出合理理由，且客观上损害了你
的合法权益，自然应当承担不利
后果。 ☉廖春梅

本报讯（黄喜祖 林沁）近日，
因车祸导致伤残的东山县籍70多
岁老人陈某，终于得到了一笔 13
万多元的经济补偿款。这位老者
感激地说：“感谢东山县检察院为
我‘撑腰’，讨回公道。”

2021 年 2 月初，陈某因事外
出，行走在路上时，不幸被驾车的
曹某撞伤，经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事故责任认定，曹某负事故全责。
事故导致陈某左胫腓骨骨折，后
经鉴定为10级伤残。此次事故给
因伤住院的陈某造成经济损失共
计人民币20余万元。在陈某住院
治疗期间，保险公司为其垫付了3
万多元，肇事者曹某支付了 6000
元后，再无下一步赔偿，这给陈某
一家带来了经济上的困难。

东山县人民检察院第二检
察部办案检察官，在民事检察工
作中发现该案。详细了解案情之
后，考虑到受害者是高龄老人，
且家庭条件较差，该院检察官主
动作为，及时向其提供法律咨询
并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同时与
县法院民事审判法官沟通协调，
帮助老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022年 6月 25日，东山县检
察院向东山县法院送达《支持起
诉书》；6月 29日，经东山县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判决保险公司赔
偿车祸受害老人陈某经济损失
人民币13万余元。

进入盛夏，高温天气频频来袭。“高温权益”随
之成了一个“热”点话题。由于对法律规定了解不
多，有的劳动者对高温权益还存在诸多盲区。那么，
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作业享有哪些权益？这些权益
受到侵害又当如何维护呢？

户外作业有限制
40℃以上应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案例】陈某等在建筑工地打工，每年夏秋季
节都是他和工友们最难熬的阶段，天气酷热，但工
作强度和进度一如从前。为防止中暑，他们提出缩
减作业时间等要求，公司负责人始终不予正面答
复。那么，对于劳动者的类似要求，能得到法律的支
持吗？

【点评】根据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人社部等
四部门联合下发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第三条规定，高温天气是指地市级以
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向公众发布的日最
高气温35℃以上的天气。除紧急情况外，用人单位
应当根据当日发布的预报气温，调整作业时间。原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做好夏季防
暑降温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是防暑
降温工作责任主体，要根据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
合理安排调整劳动者高温天气工作时间：日最高气
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
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40℃以下时，用人单位全
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
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
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
温达到35℃以上、37℃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
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不得
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

高温津贴须发放
不得以防暑降温饮料、药品等充抵

【案例】 张某是一名在建筑公司打工的农民
工，由于工种原因必须在露天从事水泥浇筑工作。
为赶工期，这家公司连续几日在35℃以上高温天气
下安排张某等继续从事露天作业，但拒绝按照规定
支付农民工相应标准的高温津贴，理由是已经向劳
动者发放了解暑饮料和药品。张某等为此向劳动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经审查，裁决该公司足
额支付张某等高温津贴。

【点评】高温津贴属于国家规定的劳动报酬范
畴。《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
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
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

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
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实践中，不少
用人单位高温津贴能不发就不发，或者干脆用防暑
降温饮料、药品等充抵。对此，《办法》规定，高温津
贴的性质事实上属于工资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应
该按照所在地区的具体规定，在符合支付条件的情
况下，及时足额以货币形式向劳动者支付。对于用
人单位无故不及时发放高温津贴的行为，劳动者可
以向企业工会或上级工会反映、向劳动监察部门投
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强制作业可拒绝
拒绝执行该命令不视为违反劳动合同

【案例】小陈在某物业公司担任司炉工。公司

在合同中承诺，会向劳动者提供防灼伤及防暑降温
的劳动保护。但他入职后发现，实际工作岗位根本
没有这样的劳保条件。在一段持续高温天气的情况
下，小陈因出现中暑征兆而拒绝公司安排的作业任
务，被公司以不服从工作安排为由辞退。随后小陈
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仲裁委裁决支持了小陈
的仲裁请求。

【点评】我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
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
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而劳动者拒绝用人单位管理
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不视为违反劳动
合同。根据这一规定，在高温条件下工作，用人单位
应当为劳动者发放降温、防晒、解暑等工作设备、物
品及药品等。对于用人单位强令劳动者在没有防暑
降温设施或高温防护条件下冒险作业的行为，劳动
者有权拒绝执行该命令而不视为违反合同，同时有
权对用人单位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还可以依照

《劳动合同法》规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
单位赔偿经济补偿金。

中暑也算是一种工伤
劳动者因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可申

请工伤认定

【案例】小刘是某工地的砂浆搅拌工，由于连
日在高温下作业，小刘在工地中暑昏迷，工地负责
人将其送往医院抢救，共花费医疗费 1.5万多元。后
经当地职业病防治诊断机构确认，小刘的中暑属于
职业病范畴，工伤鉴定委员会据此认定小刘在工地
发生的中暑属于工伤。经与用人单位协商，所在公
司对小刘花费的医疗费进行了补偿，并给予其相应
的工伤保险待遇。

【点评】高温条件下坚持工作一旦严重中暑，劳
动者又应该如何维权呢？事实上，中暑也是一种“职
业病”。《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劳动者因高温作业引
起中暑的，经诊断为职业病、认定为工伤的，享受工
伤保险待遇。这就意味着，劳动者因高温天气作业
引起中暑的，可以申请工伤认定，符合规定的可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需要注意的是, 在高温条件下工
作期间发生中暑引发职业病或心脏病猝死等情况
造成劳动者伤亡的，想要确认中暑为职业病的，一
定要向职业病防治机构提请职业病诊断，拥有该机
构的诊断才能依法申请工伤认定，并享受工伤社会
保险待遇。如果用人单位有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
那么相关待遇就会从保险基金中列支；如果用人单位
没有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劳动者可向用人单位主
张赔偿权利，用人单位则必须保证劳动者享受到相关
工伤保险待遇。 ☉张兆利

本报讯（魏明东 郑林娜）
7 月6日，南靖县人民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公诉机关指控的被
告人陈某贵、廖某平犯诈骗罪
一案。2018年1月，曾有多次犯
罪前科的陈某贵利用乡镇庙
会实施诈骗。

陈某贵伙同廖某平等人
（同案人均已判刑）事先低价
从网上购进手机、电吹风、电
饭煲及抽奖卡片等物品，来到
南靖县一庙会摆摊。期间，陈
某贵、廖某平作为摊主负责吆
喝，以抽奖获取优惠价格的方
式吸引逛庙会群众特别是老
年人，其他人员则负责做托，
假装频频中奖吸引围观群众

注意。在两天时间内，陈某贵、
廖某平等人以同样的套路摆
摊“唱戏”，7 名中老年人被诈
骗共计6900元。

据受害人庄老伯介绍，当
天，他和妻子来到庙会闲逛，
看到一伙人聚在一起，时不
时传来欢呼声，好奇心驱使
其过去凑热闹。他看到地上
摆个摊位和一个抽奖箱，周
边摆满奖品，几名男子正在
刮奖，每人刮到的奖品各不
同。庄老伯被吸引住了，在陈
某贵、廖某平等人的诱骗下，
连续刮了 2 次奖，并都“中奖”
了，庄老伯很兴奋，为获得对
应的奖品，庄老伯额外支付
了 1200 元。回到家中，庄老伯

与儿子在家中聊起奖品的事，
才意识到被骗。

案发后，陈某贵、廖某平
的六名同伙被抓获归案并判
刑，陈某贵、廖某平一直在逃，
并被公安机关列为网上追逃
人员。2022年 2月 2日，陈某贵
落网，同年 3月 1日，廖某平主
动投案自首。

南靖县人民法院当庭作
出一审判决，依法判处被告人
陈某贵有期徒刑 10个月，并处
罚金 2000元；判处被告人廖某
平有期徒刑 7个月，缓刑 1年 3
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法官提醒：近年来，虽然
群众的防范意识普遍提高，但

仍有不少老年人因为“爱占小
便宜”心理，面对诱惑，容易掉
进骗子圈套，造成不必要财产
损失。不少老年人在遭遇骗
局后，有的不敢告诉儿女，自
己忍下所有委屈，也有的选
择报案。但由于犯罪分子诈
骗后大都挥霍了钱款，所以
即使犯罪分子被制裁，也会
出现挽损难的情况。因此，老
年人在生活中一定要多与儿
女沟通，尤其是面对高额支
出的时候，一定要事先与家
人多商量，切不可盲目轻信，
警惕“馅饼”变“陷阱”。而作
为子女，平时在工作忙碌之
余 ，也 应 多 点 陪 伴 、关 心 老
人，以免老人上当受骗。

只因一条不起眼的田垄，原本和睦的邻
里不仅互相指责谩骂，甚至大打出手。这下
子，一个摔断手、磕掉牙齿住了院；一个不仅
要赔付巨额赔偿金，还要面临法律的制裁。近
日，华安县检察院通过不懈努力，终于化解一
场长达一年多的纠纷，让邻里重归于好。

2021年 2月 28日清晨，居住在华安县某
村的郭某和林某在邻居家中喝茶聊天时，因
土地纠纷引发口角，并发展到大打出手，当时
在场的村民赶紧拨打报警电话。经鉴定，被害
人林某损伤程度评定为轻伤二级；犯罪嫌疑
人郭某也因右手受伤被评定为轻微伤。案发
后，双方就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各项费
用达成赔偿调解协议。

原本事情发展到这里，应该画上句号了，
但时隔不到两个月，被害人林某却再次报警，
要求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再次审理。

原来，案件发生后，犯罪嫌疑人郭某与
被害人林某就赔偿事宜达成协议，事后，郭
某认为赔偿的数额过高，以第一次达成的
赔偿协议不是其自愿签署为由不履行赔偿
协议。因此，2021 年 4 月，林某因郭某不履
行赔偿协议，再次报警要求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

案件受理后，公安机关即刻对案发当天
发生的纠纷、赔偿协议达成过程及当事人双
方情况进行再次调查、梳理。随后，公安机关
多次联系当地司法所、村委会，协同对当事人
双方进行调解，但当事人双方怨气满满，互相
指责，谁也不让谁，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华
安县人民检察院收到该案之后，认为这个案
件不能一诉了之，否则可能激化双方的矛盾。

经了解，这个案件当地派出所、司法所、

村委会曾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均未调
解成功。为化解双方矛盾，切实维护双方合法
权益，承办检察官采取双方分头工作的方式，
分别对双方的要求进行充分了解，并进行释
法说理、排解疏导。通过一次次的说服、教育，
双方逐渐打开心结，表示愿意再次进行调解。

双方当事人在检察官的调解下，本着“冤
家宜解不宜结”的心态又坐在一起，但矛盾纠
纷的源头“土地归属权”又成为横亘在双方和
解道路上的拦路虎。意识到问题所在，承办检
察官又多方联系派出所、司法所、村委会、当
地知名人士等，就发生纠纷的土地归属进行
重新界定，与双方促膝交流。为此，在调解过
程中，检察官多次联合当地派出所、司法所，
对双方矛盾的土地界限问题，通过查阅村集
体登记信息，到争议土地现场进行测量，明确
标记双方的界线。为了防止时间长久导致界
线模糊、移位的问题，检察官提出固定双方界
线的建议，后来当事人双方就用铁皮板将双
方土地界线进行固定。最终，这起土地纠纷问
题得以顺利解决。

双方达成调解意愿后，承办检察官再次
组织双方就故意伤害赔偿进行调解，最终确
定由郭某一次性赔偿受害人林某医疗费、营
养费、误工费等各项费用 15万元。检察部门
通过全面评估，认为这虽然是一起邻里土地
纠纷而引起的故意伤害案，但犯罪嫌疑人郭
某具有自首、赔偿并取得谅解及认罪认罚等
量刑情节，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且双方当事
人已就赔偿事项达成调解协议，被害人也出
具了刑事谅解书，最终，华安县人民检察院对
郭某作出不起诉处理的决定。

☉本报记者 邹挺毅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通讯员
郑晓静 洪顺珠 张小虾）相信不少
人都玩过网络游戏“偷菜”，然而现
实生活中，竟然也发生了这样“偷
菜”的情况。7月 7日，经龙海区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郑某甲因
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
刑一年，并处罚金三千元。

2021年 6月至 8月间，在厦门做
社区团购卖菜谋生的被告人郑某甲
因蔬菜批发购入量大且经常卖不完

而导致损失不小。此时，郑某甲在漳
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某农贸市场进
货时发现，被害人商贩郑某乙总是将
蔬菜扔在摊位旁边且没人照看，郑某
甲便计上心来，想直接偷取郑某乙摊
位上的蔬菜去贩卖。郑某甲先后9次
到郑某乙的摊位上盗走油麦菜、生
菜、黄白菜等蔬菜去贩卖。直至2021
年 8月 6日凌晨，郑某甲故伎重施盗
窃蔬菜时被郑某乙等人当场抓获。案
发后，郑某甲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

自愿认罪认罚，且积极赔偿被害人经
济损失，而后取得谅解。

检察官释法：本案中，被告人郑
某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秘密
窃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触犯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
条，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检察官提醒：君子爱财取之有
道，任何时候都不应为了获取钱财
而动歪脑筋，否则终究会受到法律
的惩罚。

孩子游泳时染上皮肤病，
游泳馆是否应赔偿？

公司拒不审批科研奖金，
员工是否有权要求给付？

支持起诉，为受伤老人“撑腰”

炎炎夏日
劳动者的“高温权”如何维护？

（资料图片）

农贸市场惊现蔬菜大盗
不仅“偷菜”还“卖菜”

邻里界址起纠纷
追本溯源促和谐

庙会摆摊“唱戏”忽悠中老年人


